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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第 69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1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出 席： 郭明政 朱美麗 王文杰 賴宗裕 郭秋雯 張其恆 倪鳴香 林美香 
 陳志銘 呂潔如 顏玉明(溫佳湄代) 顏玉明(林宜君代) 胡毓忠  寇健文 
 張麗萍 林進山 粘美惠 陳金錠 洪福聲 胡偉民 曾守正 張堂錡 
 陳秀芬 林遠澤 蔡佳泓 林巧敏 蔡源林 林果顯 陸  行 陳隆奇 
 孫倩如 劉昭麟 林瑜琤 陶亞倫 楊婉瑩(陳陸輝代) 陳陸輝 陳宗文 
 楊佩榮 蕭乃沂 官大偉 林義鈞 劉梅君 賴育邦 (曾柏維代) 蔡中民 
 吳文傑(蔡中民代) 許政賢 沈宗倫(許政賢代) 王曉丹 蔡維奇(譚丹琪代)
 譚丹琪 宋皇志 江彌修 俞洪昭 洪英超 蔡維奇(李曉惠代)  陳嬿如 
 阮若缺 蘇怡文 鍾曉芳 張佩琪 戴智偉 魏百谷 李珮玲 連賢明 
 朴炳善 徐安妮 劉心華 鄭家瑜 黃淑真 郭力昕(劉慧雯代) 許瓊文 
 張郁敏 鄭怡卉 劉慧雯 連弘宜 盧業中 林永芳 王信賢 劉致賢 
 蘇卓馨 郭昭佑 陳榮政 葉玉珠 李淑菁 杜文苓(連賢明代) 張鋤非 
 莊馥維 蔡秉勲   
請  假：趙  怡 胡昌亞  吳佩珍  何富年 林佳和  趙知章  孫振義 
列  席：簡榮宏 蔡顯榮 趙淑梅 黃筱芸 盧燕萍 曹慧莉 許怡君 范碩銘 
 葛靜怡 李佑祥  
主 席：郭校長明政                                       紀錄：范碩銘 
 

甲、 報告事項 
一、確認 110 年 12 月 1 日第 692 次行政會議紀錄：確認。 

二、報告 110 年 12 月 1 日第 692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洽悉。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學院 
案  由：擬修正本校「國際事務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第四條條文，請備查

案。 
說  明： 

一、依據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三條辦理，修正第四條條文為「學生代表

二人，由全院學生選舉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前述學生代表

二人，一人由學士班產生，另一人由碩博班產生。」。 
二、本案業經本院 110 年 9 月 30 日第 122 次院務會議通過，報請行政會

議備查後施行。 
決    議：同意備查。 
執行情形：業於國際事務學院院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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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約用人員薪資等級表附表

二，請審議案。 
說  明： 

一、查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約用人員薪資等級表附表二，一

職等薪資下限為新臺幣 25,000 元整，已低於 111 年勞動部公布之基

本工資（新臺幣 25,250 元整）。 
二、為與外部市場（本校相當規模之頂尖大學或業界）相當職位之薪資維

持衡平，並保有攬才競爭性，倘 111 年軍公教人員調薪 4％，本校約

用人員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約用人員薪資等級表比照調整 4％。 
三、又因如擬調整旨揭薪資等級表，依據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四十

四條之規定，需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發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據此，考量行政作業流程，本案提前作業，爰本

案如決議通過，仍俟 11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奉總統公布後，行政院核定調增 111 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案，再據以

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配合行政院核定調增 111 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案據以執

行。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研究室規劃分配辦法」第九條條文，請審議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0 年 9 月 17 日本校教師研究室規劃分配委員會議審議修

正通過。 
二、配合憩賢樓拆除工程，業於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完成憩賢樓四樓研

究室移置作業，另因應建物拆除後該等空間失效，擬刪修本校統籌分

配管理之研究室範圍。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修正辦法業於 110 年 12 月 29 日以政總字第 1100037649 號函發

布施行。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公企中心 
案  由：本校「提供學術文化團體會址登記申請書」建請修正納入公企中心，

請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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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查本校 92 年 11 月 5 日第 586 次行政會議於審議「國立政治大學提

供學術團體會址登記辦法」之決議，略以：「登記之會址，排除公企

中心做為登記會址」。 
二、惟公企中心改建完成後，為加強本中心與產官學研長期合作關係，實

有與學術文化團體合作之必要，且本中心為合作及執行單位者，並有

進駐租借本中心產學合作辦公室場域之事實，爰擬請「國立政治大學

提供學術文化團體會址登記申請書」納入本中心為申請會址之地點，

以符本校「國立政治大學提供學術團體會址登記辦法」設立目的。 
三、擬於本中心設會址之單位，須符合下列準則： 

(一) 學術團體設立宗旨與本校學術發展或學校業務相關。 
(二) 簽署校級產學合作計畫在案並由本中心擔任計畫執行單位。 
(三) 具備進駐本中心產學合作空間場域之事實。 
(四) 設會址單位須繳納本中心進駐空間使用費及設址費用，惟日後

若涉及稅負，仍由該設址單位負擔。 
四、設址費用及進駐空間相關費用，刻正訂定相關收費基準，呈相關單位

審議。 
決    議：原則同意公企中心納入學術文化團體會址登記之地點，惟相關法規及

表格等實務細節，請公企中心與研發處另行商議。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三、主席報告： 
學校的制度革新、資源累積是長期永續的工作，非一蹴可及。行政

團隊任期屆滿前，期將已送交校級會議之提案，經充分溝通、研議後通

過，俾順利完成校務接棒。本人及行政團隊在有限的時程內順利完成國

際金融學院規劃，並奉准成立將啟動招生。除行政團隊努力擘劃校務外，

亦有賴全體師生持續努力、廣大校友提供更多獎助學金、實習與工作機

會，以建立教、學產出及社會回饋良善之正向循環。目前國內新冠肺炎

疫情有效控制，將可歡喜迎接即將到來之九五校慶系列活動。 
 
五、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行政會議資訊平台 https://secrtad.video.nccu.edu.tw/） 
 
六、第 692 次行政會議代表詢問各單位工作報告事項回覆情形：（請參閱議程第    

26〜28 頁） 
 
七、法規委員會報告：以下提案經審閱後，基於議事效率考量，擬請同意備查。 
報 告 案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育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部分條文，請備查案。 
說  明： 

https://secrtad.video.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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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符合教育部基本師資質量規定，擬修正本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 
二、本次修正業經第 118 次院務會議通過，報請行政會議備查。 

決    議：同意備查。（備查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一〜二，第 8
〜9 頁） 

 

乙、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 111 學年度行事曆（稿），請審議案。 
說  明： 

一、首揭行事曆草案業經會請各相關單位確認例行事項之執行日期完畢，

第一及第二學期開始上課至期末考試結束，仍爰例以 18 週為度。有

關假期之排定，均依教育部發布之「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

辦理，並衡酌教學需要，在不違背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大學各

學系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之規定下，彈性

調整各項日程。 
二、本校行事曆係以例行教務相關事項為主要登載內容，並酌情載入部

分全校性會議或重大活動供全校師生及同仁參考，篇幅以一頁為限，

力求精簡扼要為原則。 
三、為使跨校合作、校際選課等校務運作順利，業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

校達成共識，訂出相同之學期開學日及校際交流等相關日程如所載。 
決    議：修正後無異議通過；因資訊重複，刪除 8 月份「8(一)~12(五)新生、

轉學生申請學分抵免」。(通過之行事曆(稿)如紀錄附件三，第 10 頁)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級研究中心管理辦法」，請審議案。 
說  明： 

一、 為使非建置性校級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校級研究中心)之管理有所依

循，本校業於民國九十二年訂定旨揭辦法，鑒於時空背景遞嬗，為應

當前政策變遷，檢視法規及其於實務上之應用，擬規劃「評鑑週期」、

「評鑑方式」及「退場機制」三項主軸作為本次法規修正之核心，據

以修正現行評鑑制度之缺口。 
二、 本次修正內容詳見修正總說明，修正重點如下： 

(一) 評鑑週期及方式。（第八條）。 
(二) 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及其應包含之內容。（第九條） 
(三) 辦理自我評鑑之程序。（第十條） 
(四) 校級研究中心之裁撤。（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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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業務結束相關作業。（第十二條） 
(六) 餘酌作文字修訂、條次變更等形式修正。（第五、十三及十四條） 

三、 本案經 110 年 10 月 7 日第 81 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續提第 692 次

行政會議法規委員會建請確認有關研究中心「裁撤」與「停辦」等退

場機制欲達成之法律效果及程序，據以補充修正第八條、第九條及第

十一條，並經 110 年 12 月 7 日第 82 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惟第 693
次行政會議法規委員會建議研究中心新設、裁撤或停辦等組織變革

係屬重要議題，應先釐清法源及作業程序，爰先刪除第十一條、第十

二條內停辦之相關內容。 
決    議： 

一、 修正後無異議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四〜

五，第 11〜18 頁) 
二、 修正如下： 

(一) 第五條：「…，其各項經費收入(含補助、委託及受贈，…)」。 
(二) 新增第十條第四項：「上述綜合評估結果列為「待改進」者，應

於三年內完成自評。」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國合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點」第三點，

請審議案。 
說  明： 

一、 旨揭辦法擬配合「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

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擴大補助對象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同一戶籍內具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補助資格」。 
二、 本次修正業經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國際合作事務委員會

審議通過。 
決    議：修正後無異議通過；修正如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領有身心障

礙者生活補助費…、同一戶籍內…。」(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

文如紀錄附件六〜七，第 19〜20 頁) 
 

丙、 臨時動議：無 
 

丁、 散會：下午四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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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育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議議決院務重大

事項，由院長、各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專班主管、

專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

組成之。 

第二條 本會議議決院務重大

事項，由院長、各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主管、專任

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

之。 

增列專班主管

為院務會議代

表。 

第三條 專任教師代表由本院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專班分別推選一人擔任， 
另外二人由全院選舉產生；

專任教師代表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學生代表二人，由學生

選舉產生，任期一學期。 

第三條 專任教師代表由本院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分別推選一人擔任，另外二

人由全院選舉產生；專任教

師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學生代表一人，由學生

選舉產生，任期一學期。 

修正學生代表

人數及增列專

班專任教師代

表名額。 

第七條 本會議之提案包括： 
一、院長提議事項。 
二、各系、所、中心、學位

學程、專班提議事項。 
三、專任教師二人以上連署

之提議事項。 
四、行政人員及學生提議事

項。 
提案需在會議三日前

送交院辦公室，提案人員應

列席本會議說明之。 

第七條 本會議之提案包括： 
一、院長提議事項。 
二、各系、所、中心、學位

學程提議事項。 
三、專任教師二人以上連署

之提議事項。 
四、行政人員及學生提議事

項。 
提案需在會議三日前

送交院辦公室，提案人員應

列席本會議說明之。 

增列專班提案

權。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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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 
民國91年10月24日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91年11月23日第120次校務會議備查 
依據民國93年6月10日第129次校務會議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43條條文，自動修正本組織規則第10條條文 

民國94年12月14日第17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2、3、4條規定 
民國94年12月26日簽奉校長核可 

民國99年12月27日第45次99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100年3月2日第630次行政會議備查通過 

民國111年3月2日第693次行政會議備查通過修正第2、3、7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三條之

規定設院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第二條 本會議議決院務重大事項，由院長、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專

班主管、專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 
第三條 專任教師代表由本院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專班分別推選一人

擔任，另外二人由全院選舉產生；專任教師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學生代表二人，由學生選舉產生，任期一學期。 

第四條 本院行政人員代表二人，得列席本會議，就院務事項陳述意見。 
第五條 本會議由院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院長因故不能主

持會議，由職務代理人代理之。院長得於必要召開臨時會議，或經本

院專任教師三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院長應於十日內

召開之。 
第六條 本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 本院之發展方針與計畫。 
二、 本院各項重要規則。 
三、 會議提案及院長交議事項。 
四、 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五、 其他有關全院之各項事宜。 

第七條 本會議之提案包括： 
一、 院長提議事項。 
二、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專班提議事項。 
三、 專任教師二人以上連署之提議事項。 
四、 行政人員及學生提議事項。 
提案需在會議三日前送交院辦公室，提案人員應列席本會議說明之。 

第八條 院務會議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院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九條 本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召開，出席會議人數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列席人員無表決權。 
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原單位專任教師代理出席行使職

權，出席人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學生代表因故無法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原單位學生代理出席。 

第十條 本組織規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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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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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級研究中心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未修正)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校級

研究中心之運作，特訂定「國

立政治大學校級研究中心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規範之校級研

究中心，乃依照國立政治大

學研究中心設置準則第六條

設置之校級研究中心。 

 

(未修正) 第三條  校級研究中心主任得

列席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

且每學期應於校務會議作一

次業務報告。 
前項列席會議時間，以

中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開始。 

 

(未修正) 第四條  校級研究中心除中心

主任外，聘請之專案研究人

員及行政人員，不得佔學校

正式編制之員額。 

 

第五條 校級研究中心應以中

心名義執行研發計畫並發表

相關成果，其各項經費收入

（含補助、委託及受贈等各

項自籌收入），依本校之規定

提列行政管理費及辦理經費

報支。 

第五條 校級研究中心應依本

校相關規定申請或接受委託

研究計畫。 
校級研究中心應依本校

相關規定申請或接受委託研

究計畫。 
受委託之研究計畫經

費、捐助款及其他收入，應

依本校現行相關法規繳交管

理費用。 
前項經費收支，應依預

算程序及法令規定之標準編

列預算，經校長核定後執行，

並依相關會計、審計程序辦

理。 

一、本條文係規範

校級研究中心

之計畫管考，

以及各項經費

收入(含補助、

委託、捐贈等

各 項 自 籌 收

入)，應依本校

規定提列行政

管理費及辦理

經費報支等規

範。 
二、將現行條文第

二項及第三項

整併至修正條

文第一項，並

酌 作 文 字 修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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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未修正) 第六條  本校提供校級研究中

心之使用空間大小及收費標

準，依本校校園規劃及興建

委員會訂定之相關辦法執

行。 
 

 

(未修正) 第七條  校級研究中心設立後

二年內之基本設備費、場地

費用、主管加給及行政人員

之薪資由本校補助。但場地

若超出本辦法第六條之標

準，則需自行支付場地費用。 
前項中心主任不得重複

支領主管加給。 
 

 

第八條 校級研究中心應每六

年辦理一次自我評鑑(以下

簡稱自評)。 
通過政府機關認可之國

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評鑑者，

其認證期間內視同通過當期

評估。 

 一、本條新增。 
二、為協助校級研

究中心發展特

色研究領域，

並賦予自主與

課責二項運作

基礎，明定校

級研究中心透

過每六年辦理

一次之自我評

鑑(以下簡稱自

評)，檢視營運

成效並實踐營

運責任，繼續

爭 取 各 界 支

持，爰增訂第

一項。 
三、為鼓勵各校級

研究中心通過

政府機關認可

之國內外專業

評 鑑 機 構 評

鑑，例如：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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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基金

會、社團法人

臺 灣 評 鑑 協

會，或高等教

育品質保證國

際 網 絡

(INQAAHE) 認
證的評鑑機構

等，明定認證

期間內視同通

過當期評估之

規範，爰增訂

第二項。 
第九條 校級研究中心應訂定

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以下

簡稱計畫書），並經校評鑑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定期辦理

自評。 
前項計畫書之內容應包

含評鑑目的及評鑑項目、自

我評估指標及實施方式、評

鑑組織及運作、作業時程、

結果改善及追蹤管考、裁撤

條件及處理原則等。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校級研究

中心應訂定自

我評鑑實施計

畫書(以下簡稱

計畫書)，以定

期辦理自我評

鑑，爰增訂第

一項。 
三、計畫書之內容，

係參酌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

鑑 中 心 基 金

會、社團法人

臺灣評鑑協會

等，辦理品保

相關作業，以

及本校辦理評

鑑相關作業等

綜合擬定，包

含評鑑目的及

評鑑項目、自

我評估指標及

實施方式、評

鑑 組 織 及 運

作、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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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改善及追

蹤管考，以及

裁撤條件及處

理原則等，爰

增訂第二項。 
第十條 校級研究中心辦理自

評之程序如下： 
一、依計畫書所訂之自我評

估指標辦理自評。 
二、自評委員就校級研究中

心營運成效進行綜合評

估。綜合評估結果分為

「通過」與「待改進」。 
三、校級研究中心於自評委

員會議後二個月內，針

對自評委員建議事項，

研擬改善方式及時程

表。 
四、校級研究中心至遲應於

自評委員會議後一年

內，填具改善成果報告

並上網公告。 
五、校級研究中心主任應於

校務會議工作報告時，

併同簡述自評之改善成

果。 
前項自評委員之組成及

資格，得準用本校評鑑實施

辦法第七條之評鑑委員相關

規定辦理。 
校級研究中心應將第一

項第三款至第四款之書件，

提送校評鑑委員會備查。逾

期未完成者，校評鑑委員會

得將評估結果列為「待改

進」。 
上述綜合評估結果列為

「待改進」者，應於三年內

完成自評。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校級研究

中心辦理自評

之程序包含：

依計畫書指標

辦理自評、評

估結果分類、

評估結果改善

方 式 暨 時 程

表、追蹤管考

及校務會議簡

述評估改善成

果等，爰增列

第一款至第五

款。 
三、有關自評委員

之 組 成 及 資

格，得準用本

校評鑑實施辦

法第七條相關

規定，爰增訂

第二項。 
四、為利校級研究

中心自評結果

之 追 蹤 與 考

核，明定自評

結果之改善方

式暨時程表、

改善成果報告

等，須提送至

校評鑑委員會

備查。逾期未

完成者，校評

鑑委員會得將

評估結果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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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進」，爰

增訂第三項。 
五、為協助校級研

究中心提升學

術成就與營運

績效，明定綜

合評估結果列

為「待改進」

者，應於三年

內再度進行自

評，爰增訂第

四項。 
第十一條 校級研究中心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研究發

展處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進行該中心裁撤

之審議： 
一、未依第八條規定辦理者。 
二、依第十條規定辦理之綜

合評估結果連續二次為

「待改進」者。 
三、符合計畫書所列之裁撤

條件者。 
四、違反相關法令情事，嚴重

損害本校信譽者。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校級研究

中心有未依第

八條規定辦理

自評、依第十

條之評估結果

連續二次列為

待改進、符合

計畫書所列裁

撤條件、違反

相 關 法 令 情

事，嚴重損害

本校校譽者，

得由研究發展

處啟動該中心

之裁撤程序，

並經校務發展

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審議後為

之，爰增訂第

一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 
第十二條 校級研究中心經校

務會議議決為裁撤者，應即

辦理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及人

員、財產與計畫等之移轉，期

間以六個月為限。 

 一、本條新增。 
二、為辦理經校務

會議議決校級

研究中心裁撤

者，爰增訂第

十二條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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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結束作業

及人員、財產

與計畫移轉等

辦理期限，以

確保相關作業

進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現行相關法規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現行相關法規辦理。 
條次變更。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

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報

請校長發布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發布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一、條次變更。 
二、為利校級研究

中心管理辦法

修訂之政策方

向討論，明定

經研發會議審

議，作為本辦

法施行及修正

程序之一，以

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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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校級研究中心管理辦法 
 

民國92年5月14日第584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2年5月28日政研合字第0920004957號函發布 
民國111年3月2日第69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校級研究中心之運作，

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校級研究中心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 
第二條 本辦法規範之校級研究中心，乃依照國立政治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準

則第六條設置之校級研究中心。 
第三條 校級研究中心主任得列席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且每學期應於校務

會議作一次業務報告。 
前項列席會議時間，以中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開始。 

第四條 校級研究中心除中心主任外，聘請之專案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不

得佔學校正式編制之員額。 
第五條 校級研究中心應以中心名義執行研發計畫並發表相關成果，其各項

經費收入（含補助、委託及受贈等各項自籌收入），依本校之規定提

列行政管理費及辦理經費報支。 
第六條 本校提供校級研究中心之使用空間大小及收費標準，依本校校園規

畫及興建委員會訂定之相關辦法執行。 
第七條 校級研究中心設立後二年內之基本設備費、場地費用、主管加給及

行政人員之薪資由本校補助。但場地若超出本辦法第六條之標準，

則需自行支付場地費用。 
前項中心主任不得重複支領主管加給。 

第八條 校級研究中心應每六年辦理一次自我評鑑(以下簡稱自評)。 
通過政府機關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評鑑者，其認證期間內視

同通過當期評估。 
第九條 校級研究中心應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書），並經

校評鑑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定期辦理自評。 
前項計畫書之內容應包含評鑑目的及評鑑項目、自我評估指標及實

施方式、評鑑組織及運作、作業時程、結果改善及追蹤管考、裁撤

條件及處理原則等。 
第十條 校級研究中心辦理自評之程序如下： 

一、 依計畫書所訂之自我評估指標辦理自評。 
二、 自評委員就校級研究中心營運成效進行綜合評估。綜合評估結

果分為「通過」與「待改進」。 
三、 校級研究中心於自評委員會議後二個月內，針對自評委員建議

事項，研擬改善方式及時程表。 
四、 校級研究中心至遲應於自評委員會議後一年內，填具改善成果

報告並上網公告。 
五、 校級研究中心主任應於校務會議工作報告時，併同簡述自評之

附件五 



18 

 

改善成果。 
前項自評委員之組成及資格，得準用本校評鑑實施辦法第七條之評

鑑委員相關規定辦理。 
校級研究中心應將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四款之書件，提送校評鑑委員

會備查。逾期未完成者，校評鑑委員會得將評估結果列為「待改進」。 
上述綜合評估結果列為「待改進」者，應於三年內完成自評。 

第十一條 校級研究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研究發展處提送校務發展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進行該中心裁撤之審議： 
一、 未依第八條規定辦理者。 
二、 依第十條規定辦理之綜合評估結果連續二次為「待改進」者。 
三、 符合計畫書所列之裁撤條件者。 
四、 違反相關法令情事，嚴重損害本校信譽者。 

第十二條 校級研究中心經校務會議議決為裁撤者，應即辦理各項業務結束作

業及人員、財產與計畫等之移轉，期間以六個月為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現行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校長發布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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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點」 
第三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之

在學生均具申請資格。除

具備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費、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

年緊急生活扶助、同一戶

籍內具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補助資格之學生、原

住民學生、研究所學生外，

大學部一般在學生平均成

績須達各班前百分之三

十，始得向國際合作事務

處（以下簡稱國合處）提

出申請，經國際合作事務

委員會審查後，報請校長

核定。 
    在校修讀各該學位期

間曾獲本項補助者，不得

提出申請。 

三、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

之在學生均具申請資格。

除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學

生、原住民學生、研究所學

生外，大學部一般在學生

平均成績須達各班前百分

之三十，始得向國際合作

事務處（以下簡稱國合處）

提出申請，經國際合作事

務委員會審查後，報請校

長核定。 
    在校修讀各該學位期

間曾獲本項補助者，不得

提出申請。 

參照教育部於

110年10月公布

「鼓勵國內大專

校院選送學生出

國研修或國外專

業實習補助要點

修正規定」，放寬

經濟、文化不利

及須緊急生活扶

助學生申請資

格。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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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鼓勵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點 
民國92年4月9日第583次行政會議通過 

依93年10月6日第591次行政會議決議涉及研合會及國交中心 
法案，授權研發處週知各單位配合修正 

民國96年3月7日第606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3點條文 
民國96年5月9日第608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4、7點條文 
民國97年10月1日第61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3、7點條文 

民國100年10月5日第634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至4點條文 
民國102年3月6日第64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2、3、8點條文 

民國103年4月2日第65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3點條文 
民國104年3月4日第65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3點條文 
民國108年12月4日第68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4點條文 

民國109年2月4日政國合字第1090001857號函發布 
民國111年3月2日第693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3點條文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進修，拓展學

生國際視野，增進學術文化交流，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鼓勵學生赴國外

進行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赴國外進行短期進修，指學生至大陸以外地區與本校訂有學術

交流合作協議或經本校專案核准之國外大專校院修讀至少一學期(學季)，
最長一年之課程，但修讀雙聯學位者不在此限。 

三、 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之在學生均具申請資格。除具備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特殊境遇家庭扶助、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弱勢兒童及少年

生活扶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同一戶籍內具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補助資格之學生、原住民學生、研究所學生外，大學部一般在

學生平均成績須達各班前百分之三十，始得向國際合作事務處（以下簡稱

國合處）提出申請，經國際合作事務委員會審查後，報請校長核定。 
在校修讀各該學位期間曾獲本項補助者，不得提出申請。 

四、 依本要點出國進修之學生得參照教育部補助標準及個人家庭狀況，由本校

酌予補助。實際補助金額依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進修計畫補助要

點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補助期限以一年為限。 
五、 受補助學生於短期進修期間修課所得之學分，得依本校學生出國選修課程

實施辦法酌予採認。 
六、 每學年本補助之申請日期及申請所備資料，將另行公告。 
七、 本要點由國合處執行，並負責審查、核定補助相關事宜，必要時得訂定施

行細則。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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